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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书》为合作双方的意向性约定，具体交易细

节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双方能否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存

在不确定性。 

 股权转让事宜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因政府原因、或交易双方未能就股权

转让的具体事宜及条款达成协议，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次股权转让终止的

风险。 

 本意向书的签署对公司 2018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股权转让意向书》签署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阳股份”）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42442772T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美里路999号  

法定代表人：王旭宁 

注册资本：76,751.1万元 

注册时间:2002 年 7月 8日 

经营范围：小家电产品和厨房用具的研发、生产及技术咨询；粮食的储藏及

加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主要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力鸿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九阳股份

48.21%股份，为九阳股份的控股股东。 

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它关系。 

（二）协议的签署情况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维力医疗”）拟使用不

超过 1.11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向九阳股份收购其持有的苏州九阳小家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九阳”）100%股权。为进一步开展股权转让的相关尽职调

查工作，完善转让手续，2018年 2月 2日，公司与九阳股份签署了《股权转让

意向书》，本意向书旨在对股权转让中有关工作沟通事项进行约定。 

双方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具体内容和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实际签

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双方能否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2018 年 2月 2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议案》，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苏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界浦路69号 

法定代表人：崔建华  

注册资本：3179.069999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768276821M  

设立时间：2004年12月13日 

经营范围：研发、装配食品加工机与家用电器，销售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

提供相关售后服务；自有多余厂房出租（非主营业务，仅限集团内部企业或关联

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九阳股份持有苏州九阳100%股权。 



2、苏州九阳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0,089,926.43 41,131,294.13 

负债总额 10,901,966,71 10,873,022.97 

净资产 29,187,959.72 30,258,271.16 

应收账款 1,037,303.89 244,401.85 

项目名称 2016年度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 8,495,671.73 5,818,440.59 

营业成本 3,740,703.89  3,026,134.60 

利润总额 2,466,144.51  1,378,245.84 

净利润 2,466,144.51  1,070,31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3,935,314.99 3,073,035.69 

上述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2017年1-9月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3、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苏州

九阳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坤元评报〔2017〕590号评估报

告，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9月30日，评估价值为105,817,536.77元。 

三、《股权转让意向书》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甲方）：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 

苏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权益及其实质性资产和资料。 

（三）转让价格及方式 

依据事务所对苏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初步商定转让股权

价格不高于（大写）人民币壹亿壹仟壹佰万元  （￥111,000,000.00），不低于

（大写）人民币壹亿元（￥100,000,000.00）,最终转让价格以《股权转让协议》

中确定价格为准。 



受让方同意以现金或电汇形式，于 2018 年 2 月 15日前支付意向金（大写）

人民币叁佰万元 （￥3,000,000.00 ）给转让方，该意向金在双方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后直接、自动转为乙方应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款剩余部分于《股权

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协商支付。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

除本协议做出约定外，由双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因政府原因、

或甲乙双方未能就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及条款达成协议，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

致股权转让行为无法继续的，转让方（甲方）应在 2018年 5月 31日前将意向金

（大写）人民币叁佰万元 （￥3,000,000.00 ）无息退还给受让方（乙方）。 

（四）保障条款 

1、转让方（甲方）承诺 

（1）转让方及时、全面地向受让方提供受让方所需的目标公司信息和资料，

以利于受让方更全面地了解目标公司真实情况；并积极配合受让方及受让方所指

派的律师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工作。 

（2）保证目标公司为依照中国法律设定并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

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的政府批文、证件和许可。 

2、受让方（乙方）承诺 

  自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乙方就收购事宜进行尽职调查。已

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未发现存在对本次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

实（或发现该等重大事实但经双方友好协商得以解决）时，应于 15 日内与转让

方（甲方）进入《股权转让协议》的实质性谈判，并最迟于 2018 年 3月 31日

前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但因具体事宜或协议条款未能达成一致的除外； 

3、合作双方具有签订和履行该意向书的权利和义务，且签字代表已经获得

一切必需的授权，并保证本意向书能够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生效、变更或终止 

1、本意向书自双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并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经双方

协商一致，可以对本意向书内容予以变更。 

2、若转让方和受让方未能在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 12个月内就股权转让事项

达成和签署具体的股权转让协议，则本意向书自动终止。届时甲方的书面通知送

达乙方之日视为合同已解除或终止。 



3、在上述期间届满前，若受让方对尽职调查结果不满意、或基于自身原因

考虑而不再受让、或未能就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及条款达成一致、或转让方提供

的资料存在虚假、误导信息或存在重大疏漏，经双方友好协商可以终止本意向书。 

4、如果本意向书终止，甲方应在终止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乙方的

意向金叁佰万元（￥3,000,000.00 ）。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苏州九阳坐落于苏州市工业园区，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医疗健康产业资源丰

富，其目前主要经营业务是自有厂房的对外租赁业务。公司此次收购苏州九阳的

目的主要是基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将苏州九阳现有厂房和土地作为公司医疗

健康产业战略布局的土地储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发展目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方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尚未实施具体股权转

让事宜，本《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18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因政府原因、或交易双方未能就股权

转让的具体事宜及条款达成协议，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次股权转让终止的

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意向书》签署后，公司将展开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

双方将根据尽职调查结果进一步协商谈判，并履行双方内部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

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获得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批准

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本次股权收购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2月 3 日 


